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保荐机构”）担任上海太

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对太和水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

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况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的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太和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食品饮料公司”）拟与上海波罗弥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波罗弥多”）共同出资设立子公司上海常清食品饮料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销售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共同投资”）。

其中，食品饮料公司以现金出资 700 万元，持股比例为 70%；波罗弥多以现金出资

300万元，持股比例为 30%。 

何文辉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是合伙企业波罗弥

多的普通合伙人，本次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共同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之日，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不同关联人进行与

本次交易类别相同的交易。 

本次共同投资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

独立意见。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何文辉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同时，何文辉系波

罗弥多的普通合伙人，持有波罗弥多 70%的财产份额。 

因此，波罗弥多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如下： 

1、名称：上海波罗弥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8MABUQ77H9J 

3、执行事务合伙人：何文辉 

4、主要经营场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酒龙路 292 号 1 幢一层 

5、出资额：300 万元人民币 

6、合伙人持有份额：何文辉 70%，徐小娜 30% 

7、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8、成立日期：2022 年 8 月 23 日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财务咨询；法律

咨询（不含依法须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的业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类别：与关联人共同投资 

2、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常清食品饮料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文辉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酒龙路 288 号 3 幢一层 121 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

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国



 

内贸易代理；供应链管理服务；品牌管理；财务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酒类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方式 

上海太和水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700.00 70.00% 货币 

上海波罗弥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0 30.00% 货币 

合计 1,000.00 100.00% - 

以上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本次共同投资以货币形式出资，资金来源均为出资方的自有资金。 

四、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共同投资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均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新设有限公司，

并按照出资金额确定各方股权比例，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今年以来，公司围绕“保存量、提增量、求变量”的发展思路，在求变量

方向积极尝试，探索饮用水新业务领域。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

资设立销售公司是公司开拓多元化产业布局、进一步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一）销售对食品饮料公司所处的快消品行业至关重要 

公司饮用水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对食品饮料行业多变的市场环境，公

司成立销售公司，有利于整合集中公司现有销售资源，推动新业务的增长。同

时，公司销售业务进行独立核算，销售系统绩效考核更加科学严谨，有助于公

司销售业务管理水平的提升。 

（二）有利于灵活开展食品饮料业务的股权激励 

关联方波罗弥多系为未来实施销售公司股权激励而搭建的有限合伙企业平



 

台。销售公司未来将结合实际经营情况设置合理的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根据员

工销售业绩动态调整股权激励对象和价格等，建立、健全长效激励机制，吸引

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一）销售公司成立以后，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变化、市场竞争、

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销售公司尚需办理工商注册登记相关手续，部分营业许可事项需获

得政府职能部门审批，能否完成审批手续存在不确定性。 

（三）应对风险的措施 

公司将利用自身管理经验及技术积累等优势，通过不断完善销售公司法人

治理结构及内部控制制度，培养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以不断适应业务要求及

市场变化，积极防范和应对风险。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

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何文辉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议案经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二）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与公司整体的发展规划相符，

有利于公司挖掘新的盈利增长点。本次关联交易公平公正，定价公允合理，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成立公司有利于拓宽公司饮用水业务的开展，



 

增强公司在行业内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核心优势。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交易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出资各方友好协商，交易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

与全体股东的利益，已经我们事前认可。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

对公司生产经营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

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的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能够严格遵守相

应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我们一

致同意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监事会认为，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符合公司饮用水业务发展规划的需

要，与公司未来业务发展方向一致，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在产业链中的优势位

置，赋能公司业务发展。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互利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太和水本次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暨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

见及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项交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与关联方共同出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

易的事项无异议。（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出资设立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温 晨                    白 林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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